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94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6.6.25
一、本會第1293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經濟部陳報「第一階段設置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方案（草案）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本案經濟部所報「第一階段設置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方案」（草案）係依據94年「全國能源會議」結論具體行動方案有關「推廣風力發電」之「推動設置離岸式風力發電系統」辦理，符合能源多元化推動方向，原則同意。

(二)離岸式電廠申設過程涉及漁業權、海巡雷達、國防、航政、環評等多項議題，且相關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規定甚多，請經濟部設立單一窗口，並邀相關單位成立聯合審查小組，以簡化審查作業程序；若涉跨部會協調事宜則由經建會協助。由於本案屬新興電源開發方案，請各相關部會及所屬單位以輔導的角度予以促成，而非以管制方式辦理。

(三)為推動離岸式風力發電，風速觀測塔為風能先期調查研究之必要設施，符合永續發展及公用事業等要項，未涉及「國土復育行動計畫」相關限制，原則同意設置。

(四)請經濟部考量與工業合作（ICP）有效結合應用，以扶植國內風力發電之關鍵零組件廠商，提升自製能力。

(五)離岸式風力發電廠適用促參法所規定之「電業設施」，請經濟部納入方案辦理，可引用相關優惠規定，以提高投資意願。

(六)本案風力發電申請投資之審查，經濟部原擬採先來後到之順序進行審查及許可，為兼顧公平及合理之原則，對於業者發電之收購，應請經濟部採競爭機制辦理。
三、「新十大建設『台灣歷史文化風貌保存計畫－六堆客家文化園區』執行情形檢討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

(一)洽悉。
(二)本計畫因94年度特別預算遭立法院全數刪除，整體園區規劃設計延遲一年始完成簽約，經主辦機關積極努力，各項工程及相關作業已陸續推動，預定今(96)年10月開放部分園區進行試營運，97年底園區建設全部完成後正式開園營運，請主辦機關繼續加速執行。尤其95年度保留預算中有1.65億元迄未完成發包作業，務必加速辦理，俾展現整體計畫效益。

(三)本計畫為配合今年試營運時程，客委會已辦妥多項節目或活動委外之招標工作，並擬自7月起陸續支付相關款項，惟因96年度特別預算迄未通過，為避免造成民眾期待落空，請客委會詳細評估因應作法，同時做好各項準備作業，俾預算通過後，於最快時間內進行試營運，展現階段性建設成果。

(四)本計畫相關配合措施包括：南麟洛區域排水系統改善、屏37線道路拓寬與週邊道路景觀改善、麟洛溼地生態淨化池與水質自然淨化系統建置等，經客委會積極協調，均已針對困難問題提出解決對策，請加速推動，必要時可考慮調度現有預算先行辦理，務求於開園時同步完成；有關園區自來水之中長期供應，因深井工程地點遭民眾抗議致工程延宕，請臺灣自來水公司儘速評估研提替代方案，並與屏東縣政府協調，俾確保本園區開園後供水無虞。

(五)本計畫除核心園區建設外，為活化地方鄉鎮聚落及促進客庄文化產業發展，屏東縣政府已提出各鄉鎮地方園區計畫申請補助，請客委會加速審查，並使地方園區各項計畫能配合核心園區作整體規劃，以收相輔相成之效，達成帶動六堆地區經濟發展目標。

(六)本計畫因「行政法人法」尚未完成立法，正式營運組織於開園時恐無法配合成立，主辦機關擬依現行「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」運作，惟請客委會於本計畫試營運期間，詳細評估各種營運模式之優劣，作為未來開園營運之參考。

(七)有關開園後營運管理經費問題，除應儘量鼓勵民間參與，引進民間資金，減少政府財政負擔外，為避免排擠年度預算，請客委會依行政院93年11月29日核定函之指示，加速評估將部分建設經費成立基金，以補助客家文化研究或挹注未來營運虧損。

（散會：下午5時5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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